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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背景与区域概况

1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

落实党的新发展理念，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，落实最严格的耕

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，推动成片开发与城市发展良性互

动、有机协调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切实维护被征收农村集体

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合法权益，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，因地制

宜、规范有序推进区域开发建设，不断提升设施服务、产业发

展、人口集聚等支撑能力。加强生态环境保护，最大限度发挥

土地资源综合效益，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绿色、健康、可持续

发展。

2、编制背景

2020年1月1日，新修订的《土地管理法》正式实施，《土

地管理法》第45条（五）规定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，在土地

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，经省级以上人民政

府批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建设需要

用地的，确需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，可以依法实施征

收；成片开发用地需符合自然资源部规定的标准方可实施征

地。按照自然资源部《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（试行）》要

求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《土地管理法》第45条规

定，依据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国土空间规划，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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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制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，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

度计划，并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。海曙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深

入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，充分践行新发展理念，深化土地供

给侧改革，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，切实

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。

3、编制的目的和意义

海曙区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年修订

版）、自然资源部《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（试行）》（自然

资规〔2020〕5号）、《浙江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与审

核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》（浙自然资规〔2021〕3号）、《浙

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和审核工

作的通知》（浙自然资厅函〔2022〕299 号）和《浙江省自然

资源厅关于进一步优化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和审核工作

的通知》（浙自然资厅函〔2023〕281号）的相关要求，落实国

家和浙江省文件精神，通过开展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，合理

划定近期土地征收报批范围，统筹安排公益性用地和非公益性

用地，有序安排土地征收报批时序，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，

并将其作为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报批依据，保障农民的合

法权益，保障项目落地，促进土地资源节约、高效利用，促进

产业发展，提高当地居民就业率和提高生活水平。

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有利于合理配置区域公益性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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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和非公益性用地比例，能够以高标准高规格统一实施成片开

发，保障各类公共事业项目的规划建设；有利于充分保障被征

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合法权益；有利于落实最严格的

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，充分发挥好土地的综合效益；

有利于科学有序安排下一阶段工作，对于进一步实施成片开发

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。

4、编制原则

（1）坚持新发展理念

坚持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，耕地保护制度，严守生

态保护红线、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、城镇开发边界线，立足

新型城镇化建设，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，着力提升国土空间品

质和效益，推动高质量发展、创造高品质生活、实现高效能治

理，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（2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

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切实加强征地行为管理，做好被征地

农民社会保障工作，维护农民合法权益；坚持以公共利益为导

向，优化城镇功能布局和空间结构，注重完善教育、医疗、体

育、文化、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配套，不断提升城乡居民幸福

感、获得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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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坚持节约集约用地原则

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、实际用地需求、土地利用相关

政策等确定成片开发范围，科学合理规划布局，优化资源配

置，节约集约利用土地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。

（4）坚持科学合理编制原则

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应当坚持新发展理念，立足城市（镇）

的长远发展，根据土地经济规律、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，

确保开发的必要性。因地制宜，有针对性地开展编制工作，着

重解决实际问题。

（5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

按照全面、协调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，合理统筹土地开发

时序，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、资源、环境相协调。

5、区域概况

海曙区位于宁波市的中心区域，中心位置约在北纬

29°88′07.92″，东经121°55′72.89″，东临奉化江，北濒余姚江，

西与余姚市接壤，南与奉化区连接，区域总面积为595.5平方公

里。

2022年末全区户籍总户数26万户，总人口为64万人。按性

别分，男性占比48.4%，女性占比51.6%。全区常驻人口为105.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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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人，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增长19.53%。

海 曙 区 下 辖 7 个 镇 、 1 个 乡 、 9 个 街 道 办 事 处 。

图 1海曙区行政区划图

（1）自然地理条件

地形地貌：区境内平均海拔高程2.20米，由于三面临水，

整体地势西北高，东南低，又因海潮内侵，山水出没，呈现水

网纵横的地形地貌；

气候条件：海曙区属于海洋性季风湿润气候。冬夏长，春

秋短，四季分明。冬季受西风带冷空气控制，夏季受副热带高

压、台风和西南气流影响，多异常天气。季风交替明显，雨量

充沛，温暖湿润。

水文条件：发源于四明山的余姚江和奉化江，流经海曙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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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域北边和东边，在桃花渡外三江口交汇成甬江水系出镇海口

入海。余姚江、奉化江均属潮汐河流，每天定时形成高低潮

位。古代天封塔曾作为船只进出航标。两河交汇处河塘纵横，

水网密布，有前塘河（南塘河）、中塘河、后塘河及广德湖、

月湖、日湖。

（2）社会经济情况

2022年度海曙区生产总值约1501.27亿元，其中第一产业生

产总值17.18亿元，第二产业生产总值425.84亿元，第三产业增

加值1058.26亿元。三次产业结构为1.1:28.4:70.5，优于宁波

2.4:47.2:50.4的产业结构。

2022年度海曙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.7%，常住人口的人均

GDP达到14.26万元，低于宁波市人均GDP（16.39万元）；户籍

人口的人均GDP达到了23.34万元，低于宁波市人均GDP（25.28

万元）。2022年海曙区地方财政收入207.63亿元，公共财政预

算支出138.35亿元，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4504元。

6、编制依据

（1）法律法规

1)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（2021年1月1日起施行）；

2)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年修正）；

3)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（2021年修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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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)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（2019年修正）；

5)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年修正）；

6)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（2014年4月修订）；

7) 《基本农田保护条例》（2011年1月修订）；

8) 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590

号）；

9) 《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；

10)《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》；

11)《浙江省土地管理条例》。

（2）规范性文件及技术标准

1) 《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

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19〕1号）；

2) 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<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（试行）>的

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20〕5号）；

3) 《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自然资

源厅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

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浙人社发〔2020〕61

号）；

4) 《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自然资

源厅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

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有关工作的补充通知》（浙人社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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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2〕2号）；

5) 《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<浙江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

案编制大纲及参考格式>的通知》（浙自然资厅函〔2021〕

450号）；

6) 《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<浙江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

案编制与审核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浙自然资规

〔2021〕3号）；

7) 《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和

审核工作的通知》（浙自然资厅函〔2022〕299号）；

8) 《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优化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

编制和审核工作的通知》（浙自然资厅函〔2023〕281号）;

9) 《海曙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》（海

政发〔2020〕23号）；

10)《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

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》（海政发〔2021〕24号）；

11)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《浙江省土地征收程序规定》的

通知（浙自然资规〔2022〕4号）；

12)《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村发展留用地管理

工作的意见》（海政发〔2021〕27号）；

13)《浙江省控制性详细规划图集编制导则（试行）》；

14)海曙区经部确认启用的“三区三线”划定成果。



9

7、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

（1）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及年度变化情况

海曙区2022年全年完成消化批而未供170.67公顷（2560

亩），较2021年增加20%；盘活存量建设用地124.73公顷（1871

亩），较2021年增加43%；完成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65.53公顷

（983亩），较2021年减少8%。

（2）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规模及处置情况

2020-2022年，海曙区共完成消化批而未供土地面积850公

顷（12750亩）；2021年完成消化批而未供土地面积141.67公顷

（2125亩），同比减少49%。2022年完成消化批而未供土地面

积170.67公顷（2560亩），同比增加20%。截止2023年4月，海

曙区批而未供土地总量高于2021年度土地供应量。

2020年以来，海曙区未发生土地闲置情况。

综上，海曙区批而未供土地总量低于全省平均值，且近5年

供地率高于60%；闲置土地总量低于全省平均值，无闲置土

地。符合《浙江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审核办法（试

行）》关于批而未供土地和闲置土地的要求。

（3）依法依规用地情况

2023年海曙区严格开展卫片执法检查工作，上半年共下发

200个卫片执法检查图斑，拆分后303个，其中合法类图斑1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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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，其他类图斑140个，违法图斑32个，违法图斑面积65.5亩，

违法占用耕地面积12.42亩，卫片发现的违法用地将严格按照规

定查处整改。

二、成片开发土地利用情况

1、土地开发利用状况

（1）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范围、面积、开发片区数量

本成片开发方案共有3个单片开发范围，总面积34.7613公

顷，分别位于高桥镇和古林镇。

表1成片开发范围及面积情况表

单位：公顷

序号 编号 涉及镇

（街道）
面积

1 CP330203-2023-06 高桥镇 10.2803

2 CP330203-2023-07 古林镇 19.4748

3 CP330203-2023-08 古林镇 5.0062

合计 34.7613

（2）土地利用现状地类

根据2021年土地变更调查成果及历年农转用数据，通过技

术分析得到本成片开发方案各片区拟用地总面积34.7613公顷，

涉及农用地8.3414公顷（其中，耕地7.3859公顷），建设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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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.7476公顷，未利用地0.6723公顷。

表2成片开发范围及面积情况表

单位：公顷、%

土地利用分类
现状地类

面积 占比

农用地 8.3414 24.00%

其中，耕地 7.3859 21.25%

建设用地 25.7476 74.07%

未利用地 0.6723 1.93%

合计 34.7613 100.00%

（3）权属状况

根据已征收统计数据、历年农转用和2021年度土地变更

调查成果，结合实际调查，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内土地权属

清晰，不存在争议。本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34.7613公顷，涉

及国有土地面积19.0331公顷，占开发片区总面积的54.75%；

涉及集体土地面积 15.7282公顷，占开发片区总面积的

45.25%。

表 3成片开发范围土地权属统计表

单位：公顷、%

权属性质 面积 占比

国有 19.0331 54.75%

集体 15.7282 45.25%

合计 34.7613 100.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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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实际开发建设状况

本成片开发方案各片区实际已建、在建和规划建设土地总

面积为34.7613公顷，其中已建成区面积17.8799公顷、在建区面

积0公顷、规划建设区面积16.8814公顷。

表 4成片开发范围实际开发建设状况表

单位：公顷、%

实际建设情况 面积 占比

已建 17.8799 51.44%

在建 0 0.00%

规划建设 16.8814 48.56%

合计 34.7613 100.00%

（5）拟征收农民集体土地情况

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内拟征收集体土地总面积15.7282公

顷，其中2024年征收6.6140公顷，2025年征收9.1142公顷。

表 5成片开发范围拟征收农民集体土地情况

单位：公顷、%

拟征收集体土地 面积 占比

2024年 6.6140 42.05%

2025年 9.1142 57.95%

合计 15.7282 100.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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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“三线”管控要求符合情况

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大部分位于2022年9月经部确认启用

的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集中建设区内，其中海曙区古林中学南片

区（CP330203-2023-07）部分位于集中建设区内（位于集中建

设区内面积8.2069公顷，位于弹性发展区内面积11.2679公

顷）。未占用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，符合成片

开发送审报批的要求。

本方案与正在编制的《宁波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

2035年）》做好充分衔接，在方案获批后将按照项目情况进行

用地落实和安排。

3、耕地补充与拆迁安置情况

本方案共涉及征收耕地7.3336公顷，均为一般农田，不涉

及粮食功能区；涉及征收农村宅基地1.6992公顷，后续统一安

置在古林镇薛家村。

4、土地利用效益

（1）经济效益

本方案成片开发通过土地征用、划拨和市场手段将土地资

源配置到各个土地使用者手中，为城市建设提供了经济发展保

障，为海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、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后

盾。基础服务设施产业的完善和地区特色产业的发展，有利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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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完善产业结构，形成优势互补，规模效应进一步突显。

通过本次成片开发的实施，将提升海曙区产业的战略定位

和功能定位，突出产业主导和特色，规划引进新的发展产业，

成片开发项目的建设将推动和聚集符合当地资源特点的产业，

优化资源配置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，降低能耗，提高土地的综

合利用率。

（2）社会效益

本成片开发方案的实施会对社会、经济、环境等方面都产

生重大影响，在资源合理分配、环境显著提升、就业大幅增加

等方面有巨大的促进作用。通过本成片开发方案的实施，能够

真正实现统一规划、统一配套、统一开发、统一建设、统一管

理，激活存量土地利用价值，提高城市土地资源配置效率。片

区内的各类经营性用地通过一个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城市土地

市场进行招标、拍卖等方式有偿出让土地使用权，根据区位条

件和地段优劣的差异向使用者收取不同层次的土地使用费，从

而使各类土地使用者在经济活动中“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”，这

就是土地分配在价值取向上的“机会均等”。本成片开发方案除

新征农村集体土地以外，还对一些环境较差、规划条件不理想

和低效使用的土地进行再开发、再利用，使得现状环境条件得

到极大改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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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生态效益

本成片开发方案范围内，规划安排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，

整体公益性用地总面积18.5773公顷，占比达53.44%，将有效恢

复生态绿化功能，在改变城市环境，减少水域污染、保持水

土，涵养水源、降低噪音等诸方面发挥显著作用，使项目区域

生态环境实现良性循环，实现人与自然、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

相协调、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。

（4）土地集约高效利用

通过本方案的实施，激活了存量土地利用价值，提高片区

范围内的土地资源配置效率。形成规模化征地和集中连片利

用，有利于产业发展和资源配置进行合理的规划和布局，便于

开展大规模土地基础设施建设，形成功能齐全的土地区块,改善

现状土地使用粗放、用地浪费，实现土地资源合理配置,节约集

约利用土地、提高土地利用效率，实现土地的综合利用和高效

利用，建设指标得到最大化的使用。

三、已批准方案实施情况

2021年海曙区获得批复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共10个，

2022年海曙区获得批复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共3个，2023年

海曙区已获得批复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共1个。已获得批准

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正在逐步实施，对因国民经济和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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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年度计划、国土空间规划调整等原因，导致土地征收成片

开发方案需要调整的，下步将启动方案调整工作。

四、成片开发方案征求意见

1、听取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相关部门和有关专家意

见

2023年9月8日，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曙分局组织召

开海曙区2023年第2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征求意见会，听取

了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区发改局、区经信局、区财政局等相

关部门和有关专家的意见，经充分讨论，同意本方案。为进一

步完善方案，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相关部门和有关专家提出

相关的意见和建议，本方案已根据意见修改完善。

五、附图

1、海曙区2023年第2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（中心城区

内）片区位置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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